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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7〕67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在乡镇配备兼职气象协理员的通知关于在乡镇配备兼职气象协理员的通知关于在乡镇配备兼职气象协理员的通知关于在乡镇配备兼职气象协理员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3 号）和《浙江省政府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06〕51 号）以及《关于加强社会主

义新农村气象工作的意见》（浙新农办〔2007〕10 号）文件精

神，进一步加强基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增强气象灾害防御能

力，以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县经

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经研究，决定加强乡镇气象协理员队伍

建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要求与工作目标 

气象协理员队伍建设对于气象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乡镇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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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按照“政府统一领导、气象部门主管、气象协理员协助”

的原则建立健全基层气象管理体系，积极做好气象协理员的配

备工作。 

各乡镇要在 2007 年 8 月 15 日前向县气象局上报一名兼职

乡镇气象协理员名单。 

二、协理员任职条件 

气象协理员要求具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能够吃苦耐劳，

有较强的责任心，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有较好的协作精

神，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当地气象部门的组织管理工作。同时要

具备能履行职责的基本知识和身体素质，了解本辖区内可能发

生的各类灾害性天气和气象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熟练掌握各

类防灾避险、自救措施。气象协理员为兼职人员，可由与气象

灾害防御关系较密切的乡镇民政人员、农技人员等兼任。 

三、协理员职责 

气象协理员主要是协助做好本区域气象灾害防御、气象信

息传播、气象灾害调查与灾情上报工作。协理员具体职责为： 

1．负责气象信息和气象灾害预报与警报接收和传播，并根

据本地实际采取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 

2．负责气象灾害信息收集与上报，并协助县气象局人员赴

现场进行灾害情况调查、评估和鉴定。 

3．协助做好气象和灾害防御等科普知识的普及。积极配合

县气象局开展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气象法律法规、气象科技知

识、灾害防御知识的科普宣传和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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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管理 

县气象局负责全县的气象协理员的落实及管理工作，要建

立气象灾害数据库和气象协理员数据库，对收到的灾情信息要

按规定做好核实、上报工作。 

县气象局要及时组织对全县气象协理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和

工作考核。要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管理办法和考核制度。对工

作中认真负责、成绩突出的协理员，由气象部门给予表彰、奖

励。 

 

附件：乡镇协理员登记表 

 

 

  二○○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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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乡镇协理员登记表乡镇协理员登记表乡镇协理员登记表乡镇协理员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是 否 

党 员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办  电  手  机  

联 系 

方 式 

宅  电  机关网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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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气象气象气象气象        协理员协理员协理员协理员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8 月 1 日印发 


